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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新余市渝水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

关于调整区水利局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

区水利局党组：
根据《中共新余市委办公室、新余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渝水区机构改革方案〉的通知》（余办发〔2024〕7号）和《中共渝水区委办公室、渝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渝水区机构改革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渝党办发〔2024〕7号）精神，经区委编委研究，现将区水利局职责、机构、编制调整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不再保留区水政监察大队，将其承担的执法职责回归区水利局机关，区水政监察大队5名事业编制划转至区水利工程服务中心。调整后，区水利局下属副科级事业单位区水利工程服务中心事业编制37名。

其他职责、机构、编制事项不变。

         中共新余市渝水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

            2024年6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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